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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採購預防貪瀆
不法案件實務研討」

花蓮地方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蔡勝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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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採購人員的身分定位--

是否適用貪污治罪條例？

前言



 第 1 條 為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特制定本條例。

貪污：公務員利用法定職權及職務上便利向人民索取財

物或不正利益，而玷污公務行使之純潔性。

吏治：公務員應依法行事，不受他人財物、利益之引誘，

使人民信賴國家機關之中立性及客觀性，使政策

得以獲得支持，俾順利推展。

 第 2 條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刑法第10條第2項(94年2月2日修正)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

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94年2月2日修正前之刑法第10條第2項

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貪污治罪條例法規介紹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例示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前段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後段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
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
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

1、局（處）長，副局（處）長、主任秘書、專門委
員、科長、股長、科（課）員。

2、不包括：服務於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與公
立醫院人員；僅從事機械性或勞動性工作的技工
或工友。

各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

採購人員。（依政府採購法）

判斷標準：是否有依法令授權執行公共事務，
而公共事務係以有關公權力行使的事項為限。

1、私立學校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
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2號）

2、商品檢驗的委託。（依商品檢驗法）

3、主管機關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供公眾使用之
建築物。（依建築法）

1
身分公務員

2
授權公務員

3
委託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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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採購程序中擔任評選委員者而言，係依
政府採購法第92條之規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之評選委員組織準則、評選委員審議規則單獨
執行機關所具有之法定職權(政府採購法第56
條)。

所以以專家學者身分受聘擔任政府機關採購案
之評選委員者，雖不具有公務員身分，但從事
於公共事務，且依法具有法定職權，可認定為
授權公務員（99台上6219號判決參照）。

授權公務員



政府採購法之實施
政府採購，係指以我國於 1998 年 5 月 27 日公佈、並於 1999 年5 月 27 日施行

之「政府採購法」為範圍，該法適用之主體係指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事業。

行政院版本之立法理由對於適用機關之範圍，指出係將所有須經民意機關審議採

購預算之機關予以納入，俾使其採購預算支用程序能符合政府採購法所要求公開、

透明、競爭、公平、一致之原則。政府採購法適用之客體係指涵蓋工程、財物、

勞務之採購，即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

工程採購，指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及

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括建築、土木、水利、環境、交通、機械、電氣、化工

及其他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認定之工程。

財物採購，指各種物品（生鮮農漁產品除外）、材料、設備、機具與其他動產、

不動產、權利及其他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認定之財物。

勞務採購，指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研究發展、營運管理、維修、訓

練、勞力及其他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認定之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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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參「經濟部國營事業員工
貪瀆與業務特性之研究」



政府採購法之目的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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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目的：

1.為全民建構更好生活環境品質，成為後世子孫珍貴的資產。

2.增強國際競爭力，兼顧自然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3.建立公平、公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品質。

二、立法精神：

1.建立公開、透明、公平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以提升競爭力。

2.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使廠商能公平參與。

3.符合國際標準，創新政府採購作業。

4.建立機制健全、資訊透明、公平合理兼具興利防弊之採購環境
。



政府採購法貪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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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為貪瀆提供更多的機會和誘惑，因此藉由辦理

政府採購而收取採購回扣、洩漏底標收受賄賂、圍標綁

標、偷工減料及其他不法舞弊情事，時有所聞 。

政府採購的投標廠商或政府機構承辦採購業務人員，只

要有心想要收受賄賂，兩者之間很容易一拍即合，主要

原因是因為承辦採購業務是在花費政府的預算，而不是

自掏腰包花自己的錢。

採購業務涉及的金錢利益最為直接，有些採購細節又極

具專業性，諸如限制投標資格、變更工程設計、洩露底

價、驗收不實等，往往成為最易滋生貪瀆弊端的環節。



政府採購法貪瀆風險

政府採購可能產生的風險階段和弊端態樣，分別為「一、規劃階段」：例

如將採購金額化整為零，規避公開招標之規定、規格綁標、高估預算及勾

結廠商共同圖利、等標期不合理；「二、招標階段」：例如截止投標時間

與開標時間相隔天數過長、對於有意投標廠商提出疑義未正面回應、投標

後密封標價遭竄改；「三、決標階段」：例如擅自修改評選標準、單一廠

商投標失去競爭性，導致決標價格偏高、廠商疑似圍標、簽訂之合約與當

初招標規範不一致。「四、履約階段」：例如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又

擔任同一採購案件之主驗人，違反利益迴避原則、任意允許廠商辦理契約

變更、未簽奉核准下變更原合約規格或工作內容或不實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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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貪瀆風險

政府採購弊案之採購時程以「開標時期」（含審標、決標、評選作業時

期）（即本研究決標階段）最多，接著依序是「招標時期」、「驗收時

期」、「履約時期」。主要原因在於「開標時期」是公務員與廠商同時

展現主動積極角色之採購時程，開標時期中之審標作業、底價核定及決

標、流標、廢標等程序，屬公務員職務權限及採購專業；廠商在開標時

期重疊參與主導標案之方向，承辦公務員及標案廠商之相關採購作為在

此段時期交叉，比其他採購時程還多。但事實上，在合約簽訂之後的

｢履約、交貨階段｣才是貪腐最嚴重和付出代價最高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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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行為之公共事務性

公營事業機構員工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事務者，原則上被認定為授

權公務員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政府採購行為具有公共事務性。最高法院

101 台上 5303 號判決認為「國家營繕工程與財物購置等採購行為，雖非國家

本其統治權主體之地位，基於國家高權作用，課予人民義務、負擔之行使公權

力行為，然其涉及國家經濟利益資源之運用與分配，攸關憲法所揭櫫人

民平等權之保障等公共利益之考量，尤應遵守依法行政，以實現平等原則，

核與得由權責機關及其承辦人員，純依私法上契約自由原則，選擇締約相對人、

議訂契約方式、內容等私經濟行為顯然有別，其本具有公共事務之性質甚明。」

換言之，這個判決的重點指出，這些組織體內部的採購行為涉及到國家經濟利

益資源的運用與分配，有遵守依法行政原則與平等原則之必要，因此屬於公

共事務。所以，因為採購行為的公共事務性，讓國營事業承辦、監辦採購業

務之員工，必須承擔較重的責任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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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立學校校長及其教職員屬刑法公務員？

公立學校校長及其教職員，依修正前之原規定
，本屬依法令從事於公務之公務員，但於刑法
修正施行後，因公立學校非行使國家統治權之
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則公立學校校
長及其教職員，已非新刑法第10條第２項第１
款前段所列依法令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之身分公務員。簡言之，教師某甲兼
辦總務採購，若經認定非屬公共事務之範疇，
而是行政作為中單純之私經濟行為時，因與國
家權力作用無涉，即便有收取回扣或賄賂等不
法利益，因不再屬刑法上之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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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立學校校長及其教職員屬刑法公務員？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08號解釋意旨：學校兼辦採購
業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行政職務，有公務員服務法上之
適用；且就新修正刑法第10條第2項立法理由觀之，該等
人員仍屬其他依法令從事公共事務，而具有法令職務權限
者之授權公務員。授權公務員所為之公共事務，固限於涉
及有關公權力行使之事項，然如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兼
辦採購事務人員，其採購內容，縱僅涉及私權或私經濟行
為之事項，惟因公權力介入甚深，仍宜解為有關公權力之
公共事務，故公立學校教師如依政府採購法負有一定公共
事務之處理權限，縱其未依政府採購法所定程序進行採購
，仍屬新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應
依貪污治罪條例追訴（參法務部95年6月28日法檢字第
095080282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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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招標審標決標具公權力性質？

教育部為維護學生健康，極為重視午餐的品質與安全，於 93 年

４月９日即頒訂「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中小學校辦理學校

午餐應行注意事項」，明定學校辦理午餐應成立午餐供應委員會

或相當性質之組織，其採購應依照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並由委員會嚴格控管供應品質，以確保學生用餐權益。按，政府

採購法係為建立政府採購制度，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

採購效率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而制定。而政府機關及公立學校

依本法進行採購之行為，究為執行公權力之行為，抑或立於私法

地位所為之私經濟行為，固然未可一概而論，但最高行政法院認

為：公立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依政府採購法辦理招標、審標、

決標等行為，係屬具有國家公權力性質之公共事務（參 93 年裁

字第 625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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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公立學校校長及其教職員辦理採購
屬貪污治罪條例中之公務員

政府採購法係為建立政府採購制度，依公平、公開

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率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

而制定。而政府機關及公立學校依本法進行採購之

行為，究為執行公權力之行為，抑或立於私法地位

所為之私經濟行為，固然未可一概而論；公立學校

或公營事業機構，依政府採購法辦理招標、審標、

決標等行為，係屬具有國家公權力性質之公共事務

（參最高法院93 年裁字第625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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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權
公
務
員

公立學校教師如依政府採購法負有一定公共事務之
處理權限，仍屬刑法認定之授權公務員，若涉嫌貪
瀆應依貪污治罪條例追訴。



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各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
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屬刑法第10條
第2項第1款後段所定「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此所稱「承辦採購人
員」，包括辦理招標、審標、決標、履約管理及驗收等
事務，觀諸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即明。本件原判決既認
定被告係臺電公司林口發電廠供應組材料課之料帳管理
員，於林口發電廠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標案Ａ、Ｂ、Ｃ決
標後，負責該等案之驗收事務，該項事務為攸關維護環
境、國計民生之公共事務，被告係刑法上之公務員。
（最高法院108 年台上字第 1228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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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條例係以公務員為
主要規範對象，未具備公務員身
分，如果與公務員成為共犯，仍

有該罪的適用。

結論----公營事業（公立學校）採購人員
均屬貪污治罪條例中之公務員

授
權
公
務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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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園誠信倫理規範」



18參「校園誠信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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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園誠信倫理規範」

採購貪瀆



 第 4 條（貪污罪之一）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

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採購貪瀆不法案例—侵占公有財物

21



22

採購貪瀆不法案例--收受回扣、登載不實

參「校園誠信倫理規範」



23參「校園誠信倫理規範」



財物採購不法案例—收取回扣

24參「彰化縣政府109年度學校採購防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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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採購不法案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參「嘉義縣政府111年校園業務防貪指引」

對價關係



風險評估暨預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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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採購不法案例—洩密與圖利

27
參「彰化縣政府109年度學校採購防貪指引」



勞務採購不法案例—過失洩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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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彰化縣政府109年度學校採購防貪指引」



29



 第 5 條（貪污罪之二）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

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罰之。



何謂「利用職務上機會」？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
取財物罪，以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
之機會，詐取財物，為其構成要件。所謂「利用職
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一切機會，予以利
用者而言。而所利用者，職務本身固有之事機，固
不論矣，尚包括由職務所衍生之機會，可見此規定
之重點在於機會。凡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
，以欺罔手段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者，即屬當
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355號、95年度台上
字第4037號判決意旨參照）。



何謂「職務上行為」？
公務員貪污罪之不法核心內涵係公務員對於國家忠誠義務之
違反。故貪污治罪條例之立法宗旨即在於確保公務員執行職
務之公正，禁止公務員因受金錢或其他不正利益之污染，而
影響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俾使公務員執行職務具有不可收
買之純潔性，而兼有維護公務員廉潔之作用。又貪污治罪條
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此之所謂「職務上之行為」，應依上開立法旨趣從廣義解
釋，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權責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
言。而其職務範圍，除公務員之具體職務權限及一般職務權
限外，即或雖非法律所明定，但與其固有職務權限具有密切
關聯之行為，亦應認屬其職務行為之範疇，包括由行政慣例
所形成，及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所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
之職務，以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均屬之，始符合
上開條例設立之宗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122號
判決意旨參照）。



採購貪瀆不法案例--職務上收受賄賂（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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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貪瀆不法案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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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貪瀆不法案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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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貪瀆不法案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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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貪瀆不法案例--收受賄賂、洩密（圖利）

參「校園誠信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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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條（貪污罪之三）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
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

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

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

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

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未遂犯罰之。

圖
利
罪



圖利罪之要件解析
圖利罪的成立與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思考

第一階段：

身分認定

第二階段：

圖利要件認定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為貪污
治罪條例的規範對象，也
就是行為人有無具備公務
員的身分。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具備符
合圖利罪的成立要件，包
括：「明知故意」、「違
背法令」及「獲得好處」
等。

兩階段的所有認定要件，都必須符合者，才會成立圖利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

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

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

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參照刑法第10條第2項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

依本條例處斷。」

同條例第3條亦規定：「與前

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

亦依本條例處斷。」

公務員身分之認定



圖利罪之成立要件

公務員的圖利行為，除須具備公務員身分外，

亦須應符合「明知故意」、「違反法令」、「獲得

好處」等三項圖利要件，才會認定成立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或第5款所稱的圖利罪。

公務員
身分

明知
故意

違反
法令

獲得
好處 圖利



圖利要件認定：明知故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利罪僅處罰故意犯，不罰過失犯，只要無圖利

之故意，則不構成圖利罪。

例如：

機關考量是否與工程承包商解約的行政考量時，

是以「尋找工程完工對機關最有利的作法」為目

的，縱然承包商違反契約已達解約程度，但機關

權衡所有情況，認為不解約繼續督促工程進度，

為最有利機關的選擇方式，自難以認定公務員有

明知故意的圖利意圖。

屬機關行政裁量之範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樣地，圖利罪亦不處罰過失犯，不能以「公務

員行為失當，使人獲得不法利益」，就推定自始

即有明知違反法令的故意。

圖利要件認定：明知故意

例如： 稽查員不慎遺失舉發單，導致無法裁罰違規
民眾，業務上過失行為，可能將檢討行政責
任，但自難以認定公務員從開始就有明知故
意的圖利意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司法實務的見解，「圖利與便民」最重要的區別，

則是以「有無違背法令」為重要判斷 ，違反法令的範

圍，包含：法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及其他對不特定多數人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的規定等。

例如：
公務員違反僅具機關內部效力的行政規則、契
約條款、採購契約要項等，則不會成立圖利罪；

另外，公務員服務法並非此處所稱的法令，公
務員若僅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尚難認定有違反
法令。

圖利要件認定：違背法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違反政府採購法強制規定者，始屬圖利罪所稱之
「違背法令」，如：
§14：機關不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理公告金額

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理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

，應依其總金額核計採購金額，分別按公告金額或查核金

額以上之規定辦理。

§49：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其金額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

者，除第22條第1項各款情形外，仍應公開取得三家以上

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圖利要件認定：違背法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不得將招標文件內容、底價或領標、投標廠商之名稱

與家數於公告或開標前提供與特定人（洩密）

§50Ⅰ：開標前、後，發現廠商有以下所列七款事由（未依

規定投標、投標文件內容不合規定、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

借牌）、證件或以偽、變造文件投標、不同投標廠商間之投

標文件內容有重大異常關聯者（圍標）等，廠商所投之標

應不予開標、決標。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

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

圖利要件認定：違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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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利罪的成立，代表行為人明知故意違反法令，

讓自己或他人有獲得具體不法利益的結果。

相對地，從「便民」的角度審視，「便民」就是公

務員依法行事。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所謂圖利行為

試舉下列「便民與圖利」情形，
說明兩者的差異：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1

協助合乎法律程序規定的當事人，就
採購文件或資料答覆查詢、提供閱覽
或製給影本，就是便民。

若與特定業者勾串，在不符合法律規定情形
下，洩漏、提供、交付應保密的採購文件或
資料，就會是圖利。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前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2

承辦採購案件，協助廠商依政府採購
法退還押標金或保證金，就是便民。

若如符合應沒收押標金，或不得退還保證金的
情形，卻因廠商的請託而退還，就會是圖利。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前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採購不法案例：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故事簡述

賈關懷當選鄉長以後，為了實現給鄉民更便利洽公環境的競選政見，

努力爭取到縣政府的補助款，辦理機關內部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

開標當日，公所建設課課長賈仙跟技士放水弟等人，進行第一階段廠

商資格審查時，發現賺很大公司、兩光公司跟肉腳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

文件有下列不符合規定，卻仍然審查通過，讓他們可以進行第二階段採購

評選委員會的評選：（一）肉腳公司、兩光公司沒有提出最近一期營業稅

納稅證明文件；（二）賺很大公司沒有提供共同投標協議書。

.



故事簡述

賈關懷、賈仙跟行政室主任吳優等三人，同時擔任評選委員會的

委員，評選過程也發現下列情形，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應該不能決

標給任何一家廠商，但他們還是讓賺很大公司得標承攬：（一）賺很

大公司、兩光公司跟肉腳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建議書內容，幾乎完全相

同，而且每家廠商所填寫的地址與電話號碼都是相同的，廠商間疑似

有互相掩護圍標；（二）賺很大公司的服務建議書所列單價偏高、施

作項目未核實丈量，擺明想要把公所當作肥羊敲一筆。

賈關懷、吳優、賈仙與放水弟等人，明知道賺很大公司有不符合

投標資格、投標廠商文件雷同、服務建議書內容不實等情，卻故意讓

賺很大公司得標，並獲得不法利益新臺幣40萬6,670元。最後，4位公

務員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5年4個

月至5年6個月不等有期徒刑，褫奪公權4年。

採購不法案例：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溫馨叮嚀

1
一般合法之政府採購案，通常會有合理利潤。公務員違背法令或
正當程序，讓賺很大公司得標原本無法取得之標案，法院認定賺
很大公司所獲得的合理利潤，即屬不法利益。

2
辦理採購時，不論在任何階段，都須遵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齊備採購流程。採購人員在審理投標廠商資格時，也應該確認廠
商提供完整證明文件，並詳實審查施作項目、數量及單價是否符
合行情。

3
若發現投標廠商之間，具有採購重大異常關聯，應依政府採購法
第50條規定處理，開標前發現者，不予開標；開標後發現者，不
予決標；並立即通知機關開標主持人、採購單位與監辦單位及時
處置。

採購不法案例：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溫馨叮嚀

1
一般合法之政府採購案，通常會有合理利潤。公務員違背法令或
正當程序，讓賺很大公司得標原本無法取得之標案，法院認定賺
很大公司所獲得的合理利潤，即屬不法利益。

2
辦理採購時，不論在任何階段，都必須遵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齊備採購流程。採購人員在審理投標廠商資格時，也應該確認廠
商提供完整證明文件，並詳實審查施作項目、數量及單價是否符
合行情。

3
若發現投標廠商之間，具有採購重大異常關聯，應依政府採購法
第50條規定處理，開標前發現者，不予開標；開標後發現者，不
予決標；並立即通知機關開標主持人、採購單位與監辦單位及時
處置。

所謂採購重大異常關聯，例如：

(1)廠商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人或

電子郵件網址相同者。

(2)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

者。

(3)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號碼連號，顯係同一

人或同一廠商所為者。

(4)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同一人。

(5)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等。

採購不法案例：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採購貪瀆不法案例—洩密圖利

58

校園採購廉潔工作坊/20180511中天新聞　土庫國中校長涉受招待喝花酒　貪汙罪收押_360p.mp4


勞務採購不法案例—不樂之捐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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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採購不法案例—不樂之捐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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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不法案例—公務員登載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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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參「校園誠信倫理規範」



「人為善，福雖未至，禍已遠離，

人為惡，禍未至，福已遠離」

《太上感應篇》



感謝各位聆聽，

敬請不吝指教。


